
公平交易法之基本介紹與不當銷
售瓦斯安全器材行為規範 

公平交易委員會 
  



公平會/公平法在管什麼 

• 萬物齊漲？政府的補助不公平？契約解約？ 

不公平的都歸公平會管？ 

• 規範事業跟事業之間的競爭行為 

公平法是經濟行為的紅綠燈 

• 與消保業務有別 

• 不同於產業主管機關的權責 

公平會的權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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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概念―競爭 

公平法是保護「競爭過程」，不是保護「競爭者」 

• 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 

• 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 

• 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 

立法宗
旨(§1) 

• 二以上事業 

• 在市場上以較有利之價格、數量、品質、服務

或其他條件 

• 爭取交易機會 

競爭 

(§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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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 

(§2) 

同業公會或其

他依法設立、

促進成員利益

之團體 

公司 
獨資或合夥 

之工商行號 

其他提供 

商品或服務從

事交易之人或

團體 

具獨立性、經
常性並從事經
濟交易活動的
人或團體 

規範主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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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比賽精采 使比賽公平 

公平交易法 

不公平競爭行為 
(§21~§25) 

限制競爭行為
(§7~§2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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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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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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欺
罔
或
顯
失
公
平 

規範客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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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依照著作權法、商標法、專

利法或其他智慧財產權法規

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，不適

用本法之規定 

• 事業關於競爭之行為，優先

適用本法之規定。但其他法

律另有規定且不牴觸本法立

法意旨者，不在此限 

正當 
行使
權利 
(§45) 

經濟 
基本
法 

(§46) 

除外適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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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市場 

・判斷有無限制競爭的第一步→市場界定 

・公平會對於相關市場界定之處理原則 

產品市場：在功能、特性、用途或價格條件上，具有高

度需求或供給替代性之商品或服務所構成之範圍 

地理市場：事業提供之特定商品或服務，交易相對人可

以很容易選擇或轉換其他交易對象之區域範圍 

時間因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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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占 

• 事業在相關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，或具

有壓倒性地位，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 

• 二以上事業，實際上不為價格之競爭，

而其全體之對外關係，具有前項規定之

情形者，視為獨占 

 界定「相關市場」的範圍 

 計算市場占有率 

 檢視事業是否有排除競爭
的能力 

 

獨占定義
(§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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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占 

市場占有率： 

• 事業無下列情形者，不列入獨占事業
認定範圍： 
1家≧1/2、2家≧2/3、3家≧3/4 

• 排除：個別事業市占率＜1/10或 
            上年度總銷售額＜20億元 

 

例外得認定獨占事業： 

事業之設立或事業所提供之商品或
服務進入相關市場，受法令、技術
之限制或有其他足以影響市場供需
可排除競爭能力之情事者 

 

獨占事業 

認定標準
(§8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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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占 

以不公平之方法，直接或間接阻
礙他事業參與競爭（例：約束經銷
商不賣對手商品） 

對商品價格或服務報酬，為不當
之決定、 
維持或變更（例：掠奪性定價） 

無正當理由，使交易相對人給予
特別優惠（例：獨買業者逕行決定偏
低之購買成本） 

其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
（例：專利權人濫用市場優勢地位） 

原則不禁止獨占，但不得濫用市場地位 

獨占事業 

禁止行為
(§9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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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類型一：獨占濫用 

• 案例一：藉其獨占事業顯著性市場地位，逕自為用戶裝置

較大流量之瓦斯計量表（即五號燈表），提高基本度數，

以獲取不當利益，為濫用市場地位對商品價格為不當決定 

 

• 案例二：濫用液化石油氣供應市場之獨占地位，無正當理

由對其南部經銷商採行不當差別取價行為，屬對商品價格

為不當之決定 

【公處字第089083號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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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公處字第091050號】 



結合 

• 與他事業合併 

• 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，

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本總額

1/3以上 

• 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分營

業或財產 

• 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

託經營  

• 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

人事任免 

 

結合
定義
(§10) 

12 



結合管制(§11)―申報異議制 

•捉大放小：達到門檻才須申報 

•事前管制：結合前提出申報 

•Stop-and-Go：30工作天內不得結合，得延長期間60工作天 

申報門檻 (只要有下列情形之一) 

•結合後市場占有率達1/3 

•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市場占有率達1/4 

•非金融機構：參與結合之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150億元及20億元 

•金融機構：參與結合之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300億元及20億元 

•參與結合所有事業，上一會計年度全球銷售金額總計超過400億元，且至少

二事業，個別上一會計年度國內銷售金額超過20億元 

結合 

13 



結合―事業結合申報前諮詢服務 

適用對象 參與結合事業 

諮詢服務
內容 

• 釐清是否符合結合之定義、是否達到申報門檻及
應提出申報之主體 

• 就結合申報文件及適用程序提供意見 

• 其他本會認為與結合申報及審查相關之必要問題 

諮詢方式 以書面或電子郵件詳述欲諮詢之具體內容 

提出需求
時間 

至少於預計提出申報日之10個工作日前提出需求， 
如屬複雜性較高之結合案件，宜更早提出 

使用次數 原則以1次為限 

諮詢意見 僅具參考性質，不拘束結合申報案件之審查決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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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決定【公結字第109002號】 

整體經濟利益>限制競爭之不利益，不禁止結合 

實質審查 

全國量販超市業者眾多，販售商品同質性高，消費者得自由選擇交易對象， 

且無顯著進入障礙，不論上、下游均有箝制家福與惠康提高價格之能力 

申報門檻 

家福與惠康於「量販超市市場」全國市占率分別為12.33％及2.36％， 

結合後市占率為14.69％，增加有限，但銷售金額達申報門檻 

結合型態 

家福擬持有惠康100％股份， 

並直接或間接控制惠康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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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家福（家樂福）與惠康（頂好） 



聯合行為 

主體 

• 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（水平競爭關係者） 

• 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藉由章程或會員大會、理監事會議決議約束事業

活動者 

方式 
• 以契約、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 

 - 一種意思聯絡，不問有無法律拘束力，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 

內容 
• 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 

 - 共同決定價格、數量、技術、產品、設備、交易對象、交易地區等 

效果 

• 足以影響生產、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

 - 微小不罰（市占率總和<10%，推定不足以影響市場功能） 

 - 但以限制價格、數量、交易對象或交易地區為主要內容者，不在此

限 

構成要件 (§1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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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行為 

原則禁止 

• 固定價格 

• 圍標（政府採購案―工程會） 

• 生產限制、生產配額 

• 分配顧客、交易區域 

• 其他 

例外許可 
有益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 

• 標準化（例：cable機上盒規格） 

• 合理化（共同研究開發） 

• 專業化（分別作專業發展） 

• 輸出聯合 

• 輸入聯合（例：大宗物資合船進口） 

• 中小企業聯合 

• 其他為促進產業發展、技術創新或經

營效率所必要之共同行為 

原則禁止，例外申請許可(§1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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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行為案例 

 材料 

 10％-新鮮蚵仔 

 80％-手工紅麵線  

 10％-Q彈大腸 

 1臺斤手工紅麵線，
可製作15~20碗蚵
仔麵線 

 麵線業者聯合行為處分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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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行為案例 
漁業用冰業者聯合行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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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行為 

• 桃園市15家預拌混凝土業者於107年11月間開始聚會，討論及
協調分配桃園地區預拌混凝土供料案件，藉由繳交規費、安裝監
視器等方法相互查核供貨數量，彼此監督；並在對話群組中相互
通知聚會時間及地點、聯繫查核行程、回報供貨數量；甚至向同
業告知自己的報價，或於報價前向同業詢問可否報價、應報價多
少等，目的顯然在避免降價互搶客戶 

• 3家全國性業者也在桃園市銷售預拌混凝土，亦曾出席聚會，並
參與協調分配案件及報價 

• 預拌混凝土因產品同質性高，業者間以價格競爭為主，18家業
者間協調分配及避免互搶客戶的行為，明顯影響市場競爭機制，
且可造成預拌混凝土價格逐漸拉抬，並間接提高營建工程成本 

• 共處2億1,310萬元罰鍰 【公處字第 112008 號】 

處分案例：預拌混凝土業者聯合行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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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行為 

• 聯合行為之合意，得依市場狀況、商品特性、成
本及利潤考量、事業行為之經濟合理性等因素推
定之 

合意推定(§14 III) 

• 鼓勵參與聯合行為之事業「窩裡反」 

寬恕政策(§35) 

• 鼓勵民眾或事業內部員工提出檢舉 

檢舉獎金(§47之1) 

查證不易→強化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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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行為―寬恕政策(§35) 

適用對象 
參與涉案聯合行為之事業， 
且未有強迫他事業參與或限制退出之具體情事 

適用時點 

• 公平會尚未知悉或進行調查前 
提出書面檢舉或陳述具體違法+檢附事證+協助調查 

• 公平會案件調查期間 
陳述具體違法+檢附事證+協助調查 

效果 

最多可減免5名、依序遞減 

• 第1順位：罰鍰全免 

• 第2順位：減輕30%~50% 

• 第3順位：減輕20%~30% 

• 第4順位：減輕10%~20% 

• 第5順位：減輕10%以下 

聯合行為違法案件免除或減輕罰鍰實施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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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行為―檢舉獎金 

證據價值 
類型 

獎金額度 
獎金上限 

罰鍰<2億 罰鍰2~5億 罰鍰≧5億 

開啟程序 P＊5% 100萬 200萬 500萬 

間接證據 P＊10% 1,000萬 2,000萬 5,000萬 

直接證據 P＊20% 2,000萬 4,000萬 1億 

• 要件：具名檢舉、提供尚未獲悉事證、經認定違法 

• 獎金額度：依據證據之價值，按違法聯合行為案件罰
鍰總金額比例（5％～20％）定之，有上限 

• 未處罰鍰者，每名檢舉人5萬元～100萬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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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轉售價格 

限制轉售價格的類型：指定價格、設定上下限或區間 

規範目的：配銷階段的廠商得依據所面臨的競爭狀況及成本結構，自由訂價 

限制轉
售價格
定義
(§19) 

消費者 

零售商 製造商 批發商 消費者 ① ② 
轉
售 

再轉
售 

• 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對人，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

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。但有正當理由者，

不在此限 

• 服務準用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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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件：需有限制競爭之虞（必須有一定
市場力量） 

• 杯葛 

• 差別待遇 

• 不當低價利誘 

• 迫使參與限制競爭行為 

• 不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 

其他限制競爭行為 

限制競爭
之虞 

行為類型 
(§2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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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，促使他事業
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、購買或交易之行
為 
 構成要件：必須存在三方當事人 

其他限制競爭行為 

杯葛 

(§20 I) 

杯葛發起人 
杯葛參與人 

(他事業) 
受杯葛人 

(特定事業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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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分案例： 
百貨公司促使專櫃廠
商勿至特定之其他百
貨公司設櫃 



 須就產銷體系中相同位階之交易相
對人做比較 

 正當理由(細則§26) 

 市場供需情況 

 成本差異 

 交易數額 

 信用風險 

 其他合理之事由 

 

其他限制競爭行為 

差別待遇 
(§20 II) 

事業無正當理由，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
之行為 

同一競爭階層 

交易
條件

優 

交易
條件

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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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分案例： 
製造商只針對特定
經銷商給予優惠以
利其爭取標案 



 低價利誘：低於成本或顯不相當之價格 

 不正當之方法：自行為人之動機、目的及
手段等綜合研判 

其他限制競爭行為 

不當 
低價利誘 
(§20 III) 

事業以低價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， 
阻礙競爭者參與或從事競爭之行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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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分案例： 
既存之有線電視業者
對用戶提供免費收視，
以排除新進業者。 



 脅迫：以將來之不利與惡害告知交易相對人，使
其心生畏懼 

 利誘：允諾或實際提供一定之利益，而足以影響
他事業之意思決定者 

 其他不正當方法：脅迫、利誘以外之其他一切不
正當方法，即不以相對人之交易意願受到脅迫、
利誘而無法適當判斷為限 

其他限制競爭行為 

迫使參與
限制競爭 
行為 

(§20 IV) 

事業以脅迫、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，使他事業不
為價格之競爭、參與結合、聯合或為垂直限制競爭
之行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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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分案例： 
液化石油氣經銷商
促使下游分裝場甚
至瓦斯行調整分裝
費及零售價 



事業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
條件，而與其交易之行為 

 搭售：2種以上可獨立購買之商品，賣方要求買方必
須同時購買，否則不予銷售 

 常見實務：印表機+墨水匣 

 獨家交易：又稱排他性交易，包含獨買及獨賣 

 地域限制：劃定一定銷售區域，不得越區銷售 

 顧客限制：產品僅得銷售或不得銷售特定第三人 

§20是否違法判斷考量： 

有無市場力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有無影響市場競爭之虞 

有無正當理由（如確保商譽或品質管制、保護智財權、激勵
經銷商之忠誠） 

其他限制競爭行為 

不當限制 
交易相對人 
事業活動 
(§20 V、 
細則§28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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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實廣告 

• 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上，或以其他

使公眾得知之方法，對於與商品相關

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，為虛偽

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

• 服務準用之 
處分件數
最多 

不實廣
告規範 

(§2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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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出資製作、散發使用 

•擁有文稿的最終審閱權 

•最終消費發票的開立者 

•因廣告而獲取商品或服務的利潤，如佣金、營業額抽成 

廣告主：因該商品銷售或服務提供而受有直接經濟利益者 

•接受廣告主一定報酬，與銷售量無直接相關 

•在明知或可得而知情形下，仍製作、設計或傳播、刊登有

引人錯誤之廣告，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

廣告代理業、媒體業 

不實廣告―規範對象(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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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• 廣告主以外，於廣告中反映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、信賴、

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或機構 

（包含知名公眾人物、專業人士、機構、網紅、消費者） 

• 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人錯誤之虞，而仍為

薦證者，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

• 素人於受廣告主報酬十倍範圍內，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

償責任 

• 薦證者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施違反公平法之規定者，得視

其從事薦證行為之具體情形，依廣告主所涉違反條文併同

罰之 

廣告薦證者 

不實廣告―規範對象(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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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商品價格、數量、品質、內容、製造方法、製造日期、

有效期限、使用方法、用途、原產地、製造者、製造地、

加工者、加工地等 

與交易標的直接相關事項 

•事業的身分、資格、營業狀況 

•與他事業、公益團體或政府機關的關係 

•交易附帶提供的贈品、贈獎 

•機會中獎商品（服務）的機率或獎項 

•就他事業商品（服務）的比較項目 

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項 

不實廣告―廣告標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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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實廣告 

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？ 

• 直接或間接經由網路或實體管道使特定多數

人、非特定之一般或相關大眾共見共聞之訊

息的傳播行為 

 透過社群媒體或通訊軟體的群組聊天 

 舉辦產品（服務）說明會 

 事業將資料提供媒體以報導方式刊登 

 銷售人員於銷售現場以口頭方式推銷介紹商
品（服務）而將訊息散布於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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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實廣告 

• 虛偽不實：表示或表徵與事實不符，其差異難

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，而有引起錯誤之認

知或決定之虞者 

• 引人錯誤：指表示或表徵不論是否與事實相符，

而有引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

虞者 

以誇大手法表現的廣告，如果與現實的差異能為一般或相關

大眾所接受，不會引起錯誤的認知或決定，即非虛偽不實 
 

虛偽不實＆引人錯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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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實廣告 

「第一」、「冠軍」
或「最多」等用語，
連結「客觀陳述」 

須有銷售數字或意見調查等 
客觀數據佐證 

「最好」、「最佳」
等主觀感受用語 

對自身商品所為一定程度之「誇
大」、「吹噓」，倘不致引起消費
者之誤認者，原則上並不違法 

37 

廣告用語―最高級用語 
 
 



不實廣告 

案例：業界唯一 

另有2家業者獲有飲用水67項檢測符合規定的檢測報告 
處15萬元罰鍰 

【公處字第112014號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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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實廣告 

案例：節能標章 

節能標章因不符合現行獲證標準而失效 
共處15萬元罰鍰 

【公處字第112013號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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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實廣告 

案例：殺菌專利 

【公處字第
112044號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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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僅取得我國設計專利，以及3
項中國大陸外觀設計專利 

– 該類設計專利所保護的是物
品的形狀、花紋或色彩或其
結合，而與發明專利或新型
專利保護技術思想的創作不
同 

– 處15萬元罰鍰 



不實廣告 

【公處字第
112037號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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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廣告宣稱「燃脂5倍提升」、「植
物燃脂精粹，奈米級深層滲透十倍
高效燃脂」 

– 無相關科學學理或實驗依據佐證 

– 經台灣肥胖醫學會查詢相關醫學期
刊或研究論文，亦無科學文獻可佐
證其效果 

– 共處16萬元罰鍰 

案例：塑形美腿褲 



不實廣告 

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 

不實廣告案件管轄分工 

不實廣告 
案件 

形式審查 
廣告內容 

是否涉及 
特別法規範 

公平會依公平
法相關規定查

處 

由其他特別
法主管機關

查處 

無 

有 

42 



不實廣告―其他機關主管之廣告案件例示 

違 法 案 件 類 型 主 管 機 關 

食品、藥品、化妝品、醫療 衛生福利部 

飼料、農藥、肥料 農業部（原農委會） 

一般商品標示 經濟部 

菸酒 財政部 

就業或招募員工 勞動部 

旅遊服務 交通部觀光局 

證券期貨 金管會 

立案補習班 縣市政府教育局 

移民廣告 內政部 
不動產經紀業廣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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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公平法另有規定者外，事業亦不得為
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
平之行為 

 概括條款：其他公平法條文優先適用 

 前提要件：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
―考量受害人數之多寡、造成損害之量
及程度、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
效果、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
為之行為、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
害人之效果…等 

―不以對交易秩序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 

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

其他欺罔
或顯失 
公平行為

(§2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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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

欺罔 顯失公平 

構
成
要
件 

對於交易相對人，以欺瞞、
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
引人錯誤之方式，從事交易
之行為 

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
營業交易 

常
見
行
為
類
型 

1.冒充或依附有信賴力之主體 

2.未涉及廣告之不實促銷手段 

3.隱匿重要交易資訊 

1.以損害競爭對手為目的之阻礙競爭 

2.榨取他人努力成果 

3.不當招攬顧客 

4.不當利用相對市場優勢地位 

5.利用資訊不對稱之行為 

6.補充公平法限制競爭行為之規定 

7.妨礙消費者行使合法權益 

8.利用定型化契約之不當行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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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

案例：大賣場不實促銷行為 

發布足以誤導消費者
之衛生紙漲價不實訊
息 
處350萬元罰鍰 

【公處字第107014號】 

107.2.23上午以公關手機發
送訊息，並附上自家衛生紙
促銷文案「衛生紙確定大漲
30%  賣場業績急飆5倍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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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

案例：購買競爭對手之關鍵字廣告 

【公處字第112019號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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– 不當使用競爭事業的
營業表徵作為關鍵字廣
告，整體內容易使人誤
以為兩者具有一定合作
關係，為榨取他人努力
成果的顯失公平行為 

– 處10萬元罰鍰 



案例：不當銷售瓦斯安全器材 

48 

其他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



瓦斯器材案件背景說明(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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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烷 

丙、丁烷 



瓦斯器材案件背景說明(2) 

50 

欣隆 欣芝 竹建 欣林 欣南 

大台北 新海 裕苗 竹名 欣高 

陽明山 欣泰 臺灣中油 欣雲 南鎮 

欣湖 欣桃 欣中 欣嘉 欣雄 

欣欣 
新竹縣瓦斯管

理處 
欣彰 欣營 欣屏 

公用天然氣事業：25家 



瓦斯器材案件背景說明(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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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及作用 
• 瓦斯流量超過正常
時自動遮斷 

• 定時切斷 
• 地震遮斷 



瓦斯器材案件背景說明(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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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及作用 
 

• 漏氣遮斷 
若管線脫落引起大量漏
氣，就會在2分鐘內遮
斷供氣！ 

• 超時遮斷 
當瓦斯使用超過設定時
間，將進行遮斷 

• 地震遮斷 
當發生震度五級以上地
震時，使用中的瓦斯將
立即遮斷 

微電腦瓦斯表為經濟部能源局推廣的新型瓦斯表 



對於瓦斯安全器材銷售案件之處理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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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
• 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不得於廣告中對於瓦斯安全器材之價格、數量、品質

或功能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。 

 
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 
1. 藉防災宣導、公益團體或政府補助等名義或機會，以欺瞞或隱匿其為瓦

斯安全器材業者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。 
2. 藉實施瓦斯安全檢查，以欺瞞或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使消費者誤

認之欺罔行為。 
3. 藉瓦斯安全服務通知單、工作識別證、工作制服等，冒充或攀附有信賴

力之他事業、團體或機關，以欺瞞或隱匿其為瓦斯安全器材業者使消費
者誤認之欺罔行為。 

4. 以欺瞞或隱匿瓦斯安全器材商品價格、數量、品質、功能、特色或使用
之限制等重要交易資訊，使消費者誤認之欺罔行為。 

5. 藉贈品、抽獎、折扣或瓦斯安全檢查為誘因，以強迫或煩擾消費者自由
交易決定之顯失公平行為。 



瓦斯器材案件相關法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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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然氣事業法第48條 
• 公用天然氣事業應定期檢查家庭、商業及服務業用戶之管線，並記載其結果；如

不合規定，應通知用戶限期改善；其經用戶請求檢查者，亦同。 

• 用戶拒絕接受前項檢查，公用天然氣事業於認定有供氣安全之虞時，得報經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同意，會同相關機關人員進行強制檢查。 

• 非公用天然氣事業不得從事第一項之檢查。但公用天然氣事業得委託公用天然氣

導管承裝業辦理。 

• 第一項檢查人員及前項受委託辦理檢查之人員，於進行檢查相關業務時，應主動

出示身分證明文件。 

• 第一項定期檢查之項目、期限、作業方式、收費項目及費用計算方式事項，應報

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轉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，載明於公用天然氣事業

之營業章程。但家庭用戶之定期檢查，不得另行收費。 

• 公用天然氣事業從事第一項之檢查時，不得有推廣、銷售商品之行為。 

 

向主管機關經濟部能源局反映 



瓦斯器材案件相關法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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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第339條 
•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

人之物交付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
萬元以下罰金。 

•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 
•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向警察機關或司法機關提出告訴 



瓦斯器材案件相關法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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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 
• 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，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內，以

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，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

價。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，不在此限。 

• 前項但書合理例外情事，由行政院定之。 

• 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時，未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

定提供消費者解除契約相關資訊者，第一項七日期間自提供之次日起算。

但自第一項七日期間起算，已逾四個月者，解除權消滅。 

• 消費者於第一項及第三項所定期間內，已交運商品或發出書面者，契約

視為解除。 

• 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違反本條規定所為之約定，其約定無效。 

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 



案例解析(1) 

• 欺瞞或隱匿瓦斯安全器材業

者身份。 

• 藉由贈品、抽獎、折扣為誘

因，以強迫或煩擾消費者自

由交易決定。 

• 藉實施瓦斯安全檢查，欺瞞

或隱匿瓦斯安全器材身份。 

• 藉瓦斯安全服務通知單、工

作識別證、工作服，使消費

者誤認為當地公用天然氣事

業。 

不當銷售瓦斯安全器材主要型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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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辦防災宣導 
及摸彩活動 

製發瓦斯安全 
服務通知單 



案例解析(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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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解析(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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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公平競爭―法律責任 

行政責任(§42) 

• 令停止、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 

• 罰鍰：5萬~2,500萬元 (第2次x2) 

民事責任 

• 3倍損害賠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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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地址：臺北市濟南路1段2之2號12-14樓 

本會服務中心電話：(02)2351-002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02)2351-7588轉380 

南區服務中心地址：高雄市苓雅區政南街6號9樓 

南區服務中心電話：(07)723-0022 

 

 

 

公平會服務資訊 

歡迎訂閱 
電子報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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